《韶关市农用地土壤环境联动监督管理细则（试行）》解读 

一、农用地土壤污染预防和保护主要从哪些方面着手？ 
答：农用地土壤污染预防和保护主要从工业源污染预防、农业源污染预防以及灌溉用水水质管理等方面着手，主要措施包括对工业企业生产经营活动的监督管理，对农药、兽药等农业投入品的合理利用，对农业生产方式的改进，对废弃物的综合治理，以及对灌溉用水水质的定期监测和监督检查等。 
二、《农用地土壤细则》规定了对特定农用地地块要进行重点监测，其中具体包含哪些农用地地块？ 
答：《农用地土壤细则》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壤污染防治法》的规定，列举规定了以下六类需要进行重点监测的农用地地块： 
（一）产出的农产品污染物含量超标的； 
（二）作为或者曾作为污水灌溉区的； 
（三）用于或者曾用于规模化养殖，固体废物堆放、填埋的； 
（四）曾作为工矿用地或者发生过重大、特大污染事故的； 
（五）有毒有害物质生产、贮存、利用、处置设施周边的； 
（六）国务院农业农村、林业草原、生态环境、自然资源主管部门规定的其他情形。 
在发生突发土壤污染环境事件时，由市、县级生态环境主管部门及时会同农业农村、林业主管部门对相关地块进行监测，并根据监测结果及时向当地县级人民政府提出应急处置建议。 
三、我市将依法对农用地进行分类管理，其前提是对农用地进行类别划分，实践中如何操作？划分后各类农用地的管理方式有何不同？ 
答：农用地土壤环境质量类别划分和现场勘界由市、县级农业农村、林业主管部门会同生态环境、自然资源主管部门，委托第三方专业机构根据农用地和农产品调查、监测的相关数据进行。相关主管部门应当对类别划分结果进行书面审查和必要的现场核实后及时上传韶关市土壤环境信息化管理平台。农用地土壤环境质量类别划分的基本工作流程由市生态环境主管部门另行制定发布。 
对于符合条件的优先保护类耕地，应当将其划为永久基本农田，纳入粮食生产功能区和重要农产品生产保护区建设，实行严格保护，除法律规定的重点建设项目选址确实无法避让外，任何建设项目不得占用优先保护类耕地。在优先保护类耕地集中的地区，应当优先开展高标准农田建设，并严格控制在相关区域新建可能存在重金属污染等的行业企业，对可能造成耕地土壤污染的建设项目的环评报告或报告表不予批准，对区域内现有可能造成土壤污染的建设项目应依法限期关闭拆除。 
对于安全利用类农用地地块，市、县级农业农村、林业主管部门应根据农用地土壤安全利用相关技术规范要求，结合当地实际情况，组织制定农用地安全利用方案，并在方案中包含规定的风险管控措施。 
对于严格管控类农用地地块，由市、县级农业农村、林业主管部门组织实施划出永久基本农田、划定特定农产品禁止生产区、退耕还林还草等措施，并将相关方案及时上传至韶关市土壤环境信息化管理平台。 
四、《农用地土壤细则》规定在农用地土壤污染防治项目管理过程中，需要进行协同调查并对二次污染进行预防，具体如何进行操作？ 
答：协同调查是针对农用地土壤污染防治项目实施地的周边环境的调查，除包括土壤污染治理的相关情况，还包含对水和大气进行协同调查，并对农用地土壤污染防治项目中保护措施落实情况进行监督调查，防止因治污而致污。具体由市、县级生态环境部门组织实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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